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成人高校专升本工作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成人高校专升本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各市招办、南京市成人招办：
根据《江苏省2006年各类成人高校招生办法》（省教育厅苏教招2006[ ]号文件）规定，国民教育系列各类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以下简称“应届专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为做好这项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应届专科毕业生的范围
应届专科毕业生指：列入当年国家正式下达的成人高校招生计划，参加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经原江苏省高校招生办公室批准进入各类成人高校学习的应届专科毕业生。
二、报考对象
户口在本省的应届专科毕业生，均可报考专升本。
三、报名手续
应届专科毕业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统一由各省辖市招办（以下简称市招办）负责。应届专科毕业生应持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及毕业学校统一出具的证明（格式见附表），直接到市招办指定的地点办理报名手续。
四、录取通知书的发放
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并被录取后，其录取通知书由录取学校统一上交省教育考试院，经复核后分发各市招办保管。考生获得专科毕业证书后，应持毕业证书原件、准考证、身份证到所在市招办领取录取通知书。
五、新生报到、复查
新生入学时，应持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和毕业证书以及本人身份证到录取学校报到。学校要对报到的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对所持材料不全，以及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学校应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六、其它事项
应届专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是适应我省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满足成人高校应届专科毕业生继续升学愿望，促进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各高校、各市招办应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招生规定，严明纪律，坚决反对和抵制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对不符合规定的报考者一律不予接纳报名。对违纪舞弊事件，必须认真查处，追究责任。对违反规定录取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学籍,并对有关责任人按教育部、省教育厅文件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附表(在”下载中心”)：2006年江苏省应届专科毕业生报考专升本证明（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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